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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（四）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原则 该原则包括两层含义。
其一，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
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。
其二，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、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，有权提
出控告。
 （五）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 该原则指具有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5条规定的情形的，不追
究刑事责任，已经追究的，应当撤销案件，或者不起诉，或者终止审理，或者宣告无罪。
该原则包括两方面考点： 1.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（1）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不大，不认为是犯
罪的；（2）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；（3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；（4）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
，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；（5）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死亡的；（6）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
任的。
 2.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方式 （1）不立案或不予受理 对于公诉案件，如果在刑事诉讼开始前，就
已经发现具有上述6种情形之一的，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应当决定不立案；对于自诉案件，如果受理
案件前发现具有上述6种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。
 （2）撤销案件 如果在侦查阶段发现案件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案件
。
 （3）不起诉 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案件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，或者确认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
的，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 （4）终止审理 如果在审判阶段发现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，但具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的，
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。
 （5）宣告无罪 如果在审判阶段发现案件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不大，不认为是犯罪的；或者根据已经
查明的犯罪事实和认定的证据材料，能够确认被告人无罪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作出判决，宣告无罪。
 （六）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原则 该原则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
。
人民检察院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，有权对刑事诉讼中的立案活动、侦查活动、审判活动、执行活动
等实施监督。
 1.对立案活动的监督 人民检察院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（或立案）的理由。
认为理由不成立的，有权要求公安机关立案（或撤销案件）。
人民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立案（或撤销案件）的，公安机关应当立案（或撤销案件）。
 2.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。
其一，通过审查决定是否批准逮捕、是否提起公诉，从案件实体方面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。
其二，通过审查批捕、审查起诉发现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，从案件程序方面进行监督。
 3.对审判活动的监督 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活动的监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。
其一，审判活动违法的，有权提出纠正意见。
其二，针对错误的判决、裁定，有权提出抗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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